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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方式：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或资产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
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3年8月23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买时间及网址：2023年 8月 24日 10时起至 2023年 8月 25日 10时止

（延时除外）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zcpm.jd.com/，用户
名：cczcnx）进行公开竞价活动。

挂牌价格：548.31万元，保证金：165万元，加价幅度：2万元或2万元的整
倍数。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

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竞买标的瑕疵说明、竞价参与方
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京东资产处置平台（网址同上）或与我公司有关部
门接洽查询。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有效期内，我公司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
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
的书面举报。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须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
公司。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胥女士 电话：0951-8829505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姜女士 电话：0951-5699190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951-5699123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处置宁夏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债权总额12431999.7元，
其中：本金5483092.2元，逾期利息6948907.5元，以上利息、罚息计算至2023年6月3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司法追偿诉讼费、司法评估费、拍卖费、司法公告费）亦在本次处置范围之内。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债务人以其位于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的

“华夏国际大厦”501＃、1101＃号房产（抵押面积2342.38平方米）及相关土地作为抵押，以苏珊、惠耀礼持有的宁夏华夏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
保，保证人梁生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欲了解债权债务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

债权资产明细表 单位：元

长城（宁夏）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对宁夏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宁夏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银川市

债权本金

5,483,092.2
5,483,092.2

债权本息

12,431,999.7
12,431,999.7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质押

担保人

宁夏荣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梁生科、苏珊、惠耀礼

为进一步营造最优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创造活力，促进社会
诚信建设，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能动司法作用，进一步畅通信用修复渠道，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与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决定联合开展信用修复工作，依法对符合条件的
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修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
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
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关于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等规
定，现就信用修复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本院提交书面修复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依法屏蔽失信
信息，并将屏蔽情况推送至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一）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或人民法
院已执行完毕的；

（二）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虽未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但已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且获得申请执行人谅解，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
请屏蔽失信信息的；

（三）仅承担物的担保责任，且配合法院处置的；

（四）其他符合规定情形的。
二、申请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申请书：包含被执行人基本信息、有效地址和联系电话、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履

行情况、申请事项及理由等；
（二）证明材料：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信息、企业资产情况和履行能力材料、投资

收益材料、积极履行、已经履行完毕或配合执行证明材料等；
（三）其他应当提交的材料。
三、对符合破产条件且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可向本院提交破产受理裁定书，申请屏蔽

失信信息，推动失信主体依法依规退出市场。
四、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本院提出书面解除申
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依法解除（临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一）确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原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的限
制消费措施的，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人
民法院经审查属实的，应予准许，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

（二）确因生产、经营需要，执行或配合执行公务，参加外事活动或重要考试等紧急情况
亟需赴外地，向执行法院申请暂时解除乘坐飞机、高铁限制措施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
证据材料，经执行法院批准，可暂时解除限制消费措施。暂时解除期限最长不超过一个月。

五、申请执行人应主动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有效财产线索。如因客观原因
无法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可委托代理律师向执行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并在《律师
调查令》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对被执行财产状况的调查。

六、对于被执行人在信用修复过程中财产申报不实、提交的证据材料弄虚作假、未按期
履行债务、隐藏或者转移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以及以其他方法规避、妨碍、抗拒执行的，执
行法院除了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外，还将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移
送追究刑事责任。

七、所有材料统一提交至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区一楼信访接待窗口。
八、欢迎广大社会群众积极举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对于举报人信息，本院将严

格保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关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商誉鼓励有关事项的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 2023年 8月 18日（星期五）10时在中拍平台采
用网络拍卖的方式对一批废旧防护窗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 1.59万
元，保证金2万元。

本次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具体数量以实际交付的数量为准。
竞买人须是持有再生资源回收资质及拆除资质的法人企业。竞买人
须实地勘查标的，我行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拍卖成交后，
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及安全施工责任保证金，待拍卖标的移交验
收合格后，由我公司全额无息退还。有意竞拍者请于2023年8月17日
17时前交纳竞拍保证金至我行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和保证金交纳
凭证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
全额无息退还。【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
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报名地址：银川市贺兰县居安西街93号营业房
联系方式：王经理 0951-8575557 13389519944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赛迈科先进材料（宁夏）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
特种石墨产能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已
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
成征求意见稿，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
议。

一、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方
式和途径

1、查阅电子版报告的方式和途径：http://www.
d1ea.com/

2、查阅纸质报告的方式和途径：电话联系建
设单位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及相邻区域环境保护目标；上述范围

外的群众也可提出与本项目环境有关的意见和建
议。

三、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d1ea.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的意见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或
者电话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赛迈科先进材料（宁夏）有限公司
联系人：高工 电话：18195039320
电子邮箱：gaoc@sinosteelamc.com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

望福路3号 邮编：750100
环评单位：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联系人：余工 电话：0951-3933279
电子邮箱：2659246930@qq.com
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富安西巷 102号

（富安巷与宜盛巷交叉口西南角）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5个工作日。

赛迈科先进材料（宁夏）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赛迈科先进材料（宁夏）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特种石墨
产能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2023）宁0202民初1837号

苏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徽和分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苏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支付购机款6800元；2.判令被告按4.35%的年利率承担滞纳金（利息
从逾期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被告承担与诉讼相关的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三日（遇非工作日自动顺延）下午 15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105号

高松岩：

本院受理的原告安徽和分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高松岩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本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1.判令被告支付购机款6800元；2.判令被告按4.35%的年利率承担滞
纳金（利息从逾期之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被告承担与诉讼相关的
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院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非工作日自动顺延）下午15时40分在本院
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袁化民：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市惠农区住房保障中
心、石嘴山市惠农区文景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任凡凡：

本院受理原告柳锁成诉被告宁夏众捷建设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任凡凡、第三人张颖武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30分在本院第
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查云龙：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吉林省荣和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与被上诉人查云龙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二日即 2023年 9月 18日上午 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3376号

叶建国：

本院受理上诉人徐传武与被上诉人张志鹏
及原审原告杨红旗、原审被告叶建国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西区三楼法庭（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东段）公开开庭/询问审理本案，逾期本院将依
法按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711号

银川市兰花花实业有限公司、银川富元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刘宝元、陈自茜：

本院受理原告何建海诉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第三人
银川市兰花花实业有限公司、银川富元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刘宝元、陈自茜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民初 71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在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西区 405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包文荣：

本院受理原告李秀萍与被告包文荣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21民初 22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
包文荣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李秀萍返还货款
4200元，并按照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
3.65%计算，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4月16日起至2023年
4月16日，共2年的利息335.8元及至货款实际返还之日
止的货款占用期间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包文
荣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杨和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2140号

吴建忠：

本院受理原告代仲强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2140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吴建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
日内向原告代仲强支付尚欠轮胎款8200元；二、驳回原告代仲
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
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吴建忠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杨和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3206号

高峰雪：

本院受理原告谢建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 9万元，利息 88860
元，合计 178860元；2.依法判令被告以借款 9万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14.6%支付自 2023年 6月 20日至借款实际还清
之日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永宁县人民法院杨和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1903号

张彦勇：

本院受理原告马昭与被告张彦勇离婚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2.请求判令原、被
告婚生子张桂庭、婚生女张艺凡由原告抚养，被告每月承担
抚养费2000元，直至两个孩子年满18周岁；3.依法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及债务；4.被告向原告支付困难帮助金7万元；5.请
求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
认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马百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
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4140.3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743.23元（利息自2022年10月
9日计算至2023年3月15日），本息合计4883.6元，后续利
息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2.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
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薛忠其、田春：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2189.15元（利息
自 2022年 5月 29日计算至 2023年 4月 13
日），本息合计 102189.15元，后续利息按照
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
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中宁县人民法院石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国荣：

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村商业银
行）与被告马国荣、郝嘉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200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解除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国荣签
订的《个人循环借款合同》；二、被告马国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
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万元，支付利
息2870.87元，本息共计102870.87元；并以借款本金10万元为基数，按
《个人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计算，支付2023年2月12
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三、被告郝嘉成对上述借款本息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郝嘉成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国荣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8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2958元，由被
告马国荣、郝嘉成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曹波：

本院受理（2023）宁 0381民初 2348
号原告唐金平与被告曹波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
腾出租赁原告的营业房；2.被告支付
2021年 8月 12日至房屋返还之日的房
屋占用费；3.支付 2021年至 2023年取
暖费 2912元、水费 148元；4.诉讼费、
公告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负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5306号

金保明：

申请执行人李东安与被执行人金保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
的（2023）宁 0104民初 296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
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
拍卖被执行人金保明名下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民运村 1
号楼 1单元 201室房产。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
（2023）宁 0104执 5306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 2023年 9月 11日上午 9：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
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 2023年 10月 11
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
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
送达之日起 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对评估
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房产
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 30%，如第一次
流拍，第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 上下浮 20%），对于
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公告
宁夏康恩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红霞、王菊梅与你单
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石大劳人仲案
字【2023】第202-203号），申请人请求
你单位支付拖久工资合订 108894.56
元。因你单位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
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本
委定于 2023年 9月 12日 15时开庭审
理此案（地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
山南路13号），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裁决。领
取裁决书的期限为庭审次日起 15日
内，逾期不领视为送达。特此通知。
大武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石嘴山市宏顺通达化工有

限公司遗失 36 只液化石油气
瓶 ，气 瓶 编 号 为 ：A230181，
A0230221，030300340，030109，
0020583， 060617， 010271，
010314， 060381， 060729，
050705， 030053， 060923，
060800， 050706， 030031，
040530， 030725， 060323，
060978， 030112， 020780，
010204， 030503， 060758，
060258， 050979， 010819，
010639， 050350， 060858，
040805， 010453， 050938，
010778，A190879，特此声明。

2023年8月10日

粮权公告
位于宁夏中卫市东园镇郭滩

村中沟公路旁边，宁夏万隆君盛
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合法承租的宁
夏三鑫源粮油贸易有限公司的场
地及附属设施使用权自 2021年
1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
止。仓库及场地的玉米，小麦，稻
谷，以及其他粮食权属在上述使
用权限期间为宁夏万隆君盛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所有，其他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动用和销售，更无
权用于抵押、质押、担保和清偿债
务，特此公告。
宁夏万隆君盛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樱落无二烤肉吾悦广场店：

本委已受理刘鹏、李轩诉你单位工资争议一案

（银兴劳人仲案字【2023】第 964号、第 1405号），因

你单位停止营业，无法直接送达，且拒签邮政快递，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自送达之日起30日内为

举证期限，举证期限届满后即 2023年 10月 13日上

午10时在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银河巷25号二

楼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此

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15日内，逾期不领取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根据转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宁夏油庆科工
贸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银川Y28170051-31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
所列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其他从权利等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担保债权），依法转让给宁夏油庆科工贸有限公司。公告清
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夏油庆科工贸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
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宁夏油庆科工贸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8月10日

基准日：2023年03月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名称

宁夏宁东昌源工
贸有限公司

宁夏良工科技有
限公司

宁夏博泰行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新银通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德富胜粮油
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文全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宁夏陇夏红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所在区域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银川市

吴忠市

银川市

银川市

主合同（及展期）名称及合同编号

《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2015年(宁东)字0031号、
《借款展期协议》2016年（展）字0010、0011号、
《借款展期协议》2017年（展）字0006、0007号
《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29020008-2014（公司）

字0042号
《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合同》2014年（永宁）字0010号
《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0290100003-2016年（西

城）字00006号、《借款展期协议》0290100003-2017年（展）字第0001号、《借款展
期协议》2017年（展）字0020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64010120160000479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64010120140000670
《流动资金循环借款合同》（新华）支行（2013）年

流循字第1470101034

债权本金余额

5,481,643.06

585,279.04

15,989,798.95

5,176,105.66

4,871,241.48

6,067,648.89

6,000,000.00

担保合同名称及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年宁东（抵）字 001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宁东（保）字0011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90008-2014公司（抵）字4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90008-2014公司（抵）字5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029020008-2014年
公司（保）字0050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永宁（保）字 00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4年永宁（抵）字0013号
《保证合同》2017年西城（保）字0001号、《保证合同》2017年西城（保）
字000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4年西城（保）字0001号、《最高额抵
押合同》2014年西城（抵）字 000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7年中卫
（保）字0006-4号
《保证合同》64100120160014204、《抵押合同》64100220160009781、《抵
押 合 同 》 64010120160000479-02、《 最 高 额 抵 押 合 同 》64010120160000479-01
《保证合同》64100120140020000、《抵押合同》64100220140013919、《抵
押合同》6410022014000904
《最高额抵押合同》（新华）支行（2013）年高抵押字第1470101034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新华）支行（2013）年高抵押字第1470101034-2号

担保人信息

顾明、荣燕、顾兵、王改梅

李秀云、蔡旭生、陈雪风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
公司

李文斌、王晓宏

宁夏德富胜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王冬林、魏立业、

王鹏轩、朱晨、谢金

刘文全、计永莉、宁夏宝德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文全实业有限公司

王玉婷
柳继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与宁夏油庆科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8月18日（星期五）10时采用网络

竞价的方式在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两辆公

务用车进行公开拍卖：

1、宁AHC329威麟牌 SQR6471B147小型普通客车，登记日

期 2012年 12月，车辆识别代码 LVVDB11B6CD371748，参考价

3000元，保证金5000元。

2、宁A291J1东风日产牌DFL7250VEC小型轿车，登记日期

2009年 2月，车辆识别代码LGBM2DE488Y004625，参考价 7000
元，保证金5000元。

车辆依据现状进行拍卖（不含车辆号牌），竞买人须实地勘

查标的，我行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

8月 17日 17时前交纳竞拍保证金至我行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

件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

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

限公司），账号：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

营业部】。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2栋7号
联系方式：杨经理 0951-5986008 14760505999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陈剑（身份证号：64222319******0310），

于2023年8月1日无故旷工未到公司上班，已
旷工7日，至今仍未到公司报到，严重违反了我
公司的规章制度。我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即日起依
法终止与你的劳动关系。请你在公告之日起3
日内，到我公司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
办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银川森淼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通知
北方农资城21号楼101#、102#房认

购人李孝：

现再次通知你于7日内即2023
年 8月 15日内，到我司缴清剩余房
款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来时
请准备好你的身份证件，公司地址：
北方农资城 3-107号房三楼。逾期
不办理，请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宁夏福利丰农资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2年，系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为践行
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更加专业化
对接自治区文旅产业的新时代需求，现面
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文旅类大型活动运营
管理人员”2名。

应聘要求：
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 45岁以下（含

45岁）。具有 5年以上市场策划或营销类
的经历，尤在大型活动运营领域具备较为
丰富的实操经验和较多典型案例；能够独
立完成项目书的策划编撰工作，熟知政府
采购类的招标流程；爱岗敬业，具有较强
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过往从业经

历中无刑事和廉洁自律方面的不良记录；
中共党员优先；能力特别优秀者可适度放
宽学历和年龄的要求。

待遇说明：
薪酬要求可面谈。本岗位系国有企

业正式职工编制，一经录用，享受中层干
部正（副）职待遇。

招聘报名时间：2023年 8月 11日—
2023年8月25日

联 系 电 话 ： 0951-5102501
18660803360 隋女士

电子邮箱：nxwt321@163.com
宁夏文化产业投融资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招聘启事

宁夏东衡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8月18日15时30分在银川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对银川市口腔医院一批报废医疗设备资产依法

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1.7万元。

我行即日起组织现场勘察，有意者请于2023年8月17日17
时前缴纳保证金至我行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资质证明和银行缴

款凭证到我行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的由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将保证金全额带息原路退回。

保证金缴纳户名: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行：石嘴山

银行银川新华街支行；交纳账号：6401001005000003717-99B。
联系人：李先生 15909606896
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鼎极大院1号综合楼402

注销公告
宁夏贝德福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40104395515518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贝德福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注销公告
宁夏道农家园葡萄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640100073824529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道农家园葡萄酒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0日

遗失声明
岳建宏遗失宁B90299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
号：640221069823，特此声明。
金雪遗失宁 B3070（挂）重型仓栅式半挂车的道路运输
证，证号：640221063721，特此声明。

马小燕：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小燕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剩余租金18297.18元，及违约金3659.44元；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
案涉合同项下的抵押物长城牌车辆（车牌号：宁E51937、车架号：LGW⁃
CA219XDB005369）享有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权；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
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公告见报后第48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
午10时2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林、马建花、马永宝：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林、马建花、马永宝、海正金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39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马林、马建
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70000元，利息17508.94元，
罚息6946.38元，复利1120.60元，共计95575.92元二、被告马林、马建花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支
付自2023年4月1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借款本金为
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分段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3616.18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
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告马永宝、海正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马永宝、海正金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林、马建花追偿。案件受理费1095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马林、马建花、马永宝、海正
金共同负担；公告费500元，由被告马林、马建花、马永宝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
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
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丁仁昌：

本院受理的原告贺兰县德胜新程通石材经销部、程广合诉被告宁夏昌泽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丁仁昌、宁夏恒昱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宁夏昌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丁仁昌立即支付原
告石材款 400000元；2.判令被告立即协助原告办理亲水嘉苑 6-2-1102室、
6-2-1202室、9-2-1301室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公司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3051号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并于公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贺兰县人民法院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峰：

原告步学军与被告杨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0122民初40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杨峰向原告步学军偿还
借款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杨峰以100000元为计
息基数，按2023年1月13日央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向原告支付自
2023年 1月 13日起至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损失，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被告杨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74元，公告费600元，共计3374元，由被告杨峰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